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學生適性教育處置要點 

壹、 依據: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2條、25條、26條與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17條第二款辦理。 

貳、 目的:為達積極正向管教，協助教育與輔導穩定就學，維護學生學習權、受

教權為目的，提高到校意願，提供預警措施，並維護校園學習環境秩

序。 

叁、學生適性教育處置(德性會議)會議: 

一、 實施對象：本校在學學生每學期有下列之一情事者： 

(一)曠課累計達四十二節，情節嚴重經評估需適性教育處置者。 

(二)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者。 

(三)累滿三大過者。 

(四)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

一者，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是否

納入計算。 

(五)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 

(六)學生有重大違法、違規情事。 

二、 學生適性教育處置(德性會議)會議成員:                             

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納入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生輔組長、導師、

任課教師、學生代表、個案學生和家長。 

個案如有因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 

之一者，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之情事， 

應納入註冊組長參與會議。 

三、學生適性教育處置會議決議事項: 

(一)輔導請假:未於期限內完成請假而曠課者，審酌曠課學生狀況後，施以

適性輔導措施可改善者，得同意補正請假程序。 

(二)改變學習環境:輔導學生休學、轉學、重讀、視個案狀況轉介心理諮商

等。 

(三)留校輔導:經審酌曠課累計達四十二節、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

二分之一或累滿三大過者之個案狀況後，且施以適性輔導措

施有明顯改善者。 

留校輔導期間應納入輔導認輔機制實施適性輔導。 

留校輔導期間再受記過處份（含3支警告）或曠課6節（含）以者」，列 

為「輔導安置」身分，得停止受理改過遷善申請事宜，並列入適性教育 

處置會議以改變學習環境為優先教育處置措施。 

肆、預警措施： 

一、導師對於經常缺曠課及請事假者，應及時予以提醒，必要時應聯繫家長

督促學生正常作息。 

二、曠課達三十五節，由生輔組寄發家長通知書，附記相關學習評量辦法規

範事項，以增進家長及學生之學習評量相關權益認知，共同督促輔導學



生正常作息及按時請假，並請導師通知家長至教官室，由導師、輔導教

官與家長及學生訪談，共同做好雙方互動及溝通，並完成切結。 

三、學生在校期間功過 (獎懲 )紀錄相抵累滿2大過時，將請導師關注學生在

校生活，並適時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如學生狀況輔導後仍未明顯改善， 

視狀況轉介輔導室輔導，期能勉勵學生遵守校規，以期順利畢業。 

四、導師、生輔組、學務處、輔導室、教務處等相關處室人員應持續追蹤關懷

本要點之實施對象 ，將適應困難、生活習慣不規律而產生嚴重缺曠者，列

高關懷學生進行追蹤輔導，共同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伍、介入與處遇輔導: 

由輔導室針對學生個別因素實施二級介入性輔導與三級處遇性輔導。視學

生狀況，會同導師與科輔導教官實施家庭訪問，透過親師合作，積極促成

個案端正其缺曠行為。遇有嚴重精神疾患學生或高風險家庭學生，則轉介

校外醫療或社福機構，並提供休學、轉學、課程等諮詢及其他可行之適性

處遇方式，積極援引相關救助資源並得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以協助學生穩

定就學。 

陸、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備註: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第22條:德行評量以學期為階段，由導師依前條第二項各款規定，參考各科

目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記錄，並視需

要提出具體建議，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後，作為學生適性輔導

及其他適性教育處置之依據。 

第26條: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

積達四十二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

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二、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第17條:第二款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並經通知而未

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學校應附

具理由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